
 

 

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47/09 號 

 
東區區議會轄下 

審核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 
 
 上述會議已於 2009 年 5月 27日舉行，會上討論的主要事項摘錄如下：  
 
I. 審議“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60周年」的特別項目資助計劃”撥款申請書 
 (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2/09號) 
 
 在審核非政府機構首次申請撥款的資格方面，委員會是期共收到兩個團體的申

請。經討論後，委員會通過「基督教宣導會翠樂長者睦鄰中心」(申請書編號：
090197）的申請資格。另外，考慮到區議會的財政狀況，以及資源分配等準則，委員

會不通過資助學校類別的申請，因此路德會杏花邨幼兒園(申請書編號 090198)的申
請資格未能獲得批准。 
 
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通過了 27份“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60周年」的特別項

目資助計劃”撥款申請書，總撥款額為 256,635元。 
 
II.  其他事項 
 
(a) 東區防火宣傳工作小組「漁民休漁期三防安全嘉年華」的撥款申請 

(申請書編號：090230) 
 (審核委員會文件第 23/09號) 
 
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一致通過題述撥款申請書，總撥款額為 65,000元。 
 
(b) 使用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60 周年」徽號 (只適用於獲區議會贊助的國慶

活動) 

 
秘書報告，按民政事務總署通知，各獲得區議會贊助舉辦國慶 60 周年特別項目

資助計劃活動的團體均可在宣傳品中使用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60周年」徽號，

惟該宣傳品仍須同時註明東區區議會的名稱和徽號，以符合區議會撥款指引的規

定。另外，秘書處亦會在批款通知書內向團體說明上述情況。 
 
(c) 安排委員監察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60周年」特別項目資助計劃活動 
 
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通過安排當值委員監察所有在是次會議上批准的「慶祝中華人

民共和國成立 60 周年」特別項目資助計劃活動，以確保所有活動符合慶祝國慶的目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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